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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對於符合「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3條第 2款及

第 4款規定之案件，及督導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理侵害智慧財產

權案件實行公訴、辦理再議、移轉管轄等。 

（二）內部分層業務：置檢察長 1人及檢察官若干人，設書記處及法警室

等單位，另人事、會計、統計、資訊及政風等業務則由臺灣高等檢

察署相關單位人員兼辦，其主要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1. 檢察長：綜理全署事務。 

2. 檢察官：對於有關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實行公訴、辦理再議、移

轉管轄，及負責研究偵辦該類案件所遭遇之法律問題等。 

3. 書記處：辦理案件收管與執行、研究考核、文書及總務等事務。 

4. 法警室：辦理文書送達、人犯拘提及安全防護等事務。 

5. 兼辦人事、會計、統計、資訊、政風：分別辦理人事、歲計(會計)、

統計、資訊及政風之相關事務。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單位：人 

員    額    數 

職員 法警 駐警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7 7 2 2           9 9 

註：本年度預算員額 9人，與上年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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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cc.moj.gov.tw/content.asp?CuItem=65718
http://www.tcc.moj.gov.tw/ct.asp?xItem=63091&CtNode=1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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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分署係配合司法院依「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設置智慧財產法院，

對應設立並於 97年 7月 1日成立。依法辦理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

以保障智慧財產權，促進國家科技與經濟發展。 

   本分署依據行政院 109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

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分署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9年度

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１.提升一般行政效能：隨時檢討改進行政效能，提高行政效率、強

化為民服務工作、提升機關形象。 

２.提高辦案效率：各級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理之智慧財產案件，依

法為不起訴處分後，告訴人聲請再議時，統由本分署辦理，以收

專業分工，統一見解之效。 

３.加強計畫與預算配合：本撙節經費原則，辦理各項年度計畫。 

（二）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一般行政 

 一 

加強公文時效管制及逾

期未結案件之管考 

切實執行公文時效管制，提高公

文處理績效，按月辦理逾期未結

案件之稽催。 

二 

強化為民服務工作，以

提高工作效率。 

實施單一窗口為民服務，提供法

律諮詢及輔導等；落實執行提升

公信力暨親民形象方案。 

三 

強化各項計畫執行進度

與預算配合之檢討 

適時檢討各項計畫之執行進

度，強化預算配合之追蹤考核。 

二、檢察業務 

一 

強化公訴、嚴審再議案

件，以提高辦案績效。 

1.積極執行二審蒞庭公訴、嚴審

辦理違反智慧財產權再議案

件。 

2.執行有關智慧財產犯罪，經二

審或三審法院判決確定之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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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前（107）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加強公文時效管

制及逾期未結案

件之管考 

切實執行公文時效管制，提

高公文處理績效，按月辦理

逾期未結案件之稽催。 

1.107年度總收文共計 2,588件，

辦結件數 2,111件，未結件數

477件，平均辦結日數為 2.04

日。 

2.本分署已就逾期未結案件及即

將逾期案件分別管考，各承辦

檢察官均已於期限內辦畢，刑

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 1.84日。 

二、一般行政：

強化為民服務工

作，以提高工作

效率。 

實施單一窗口為民服務，提

供法律諮詢及輔導等；落實

執行提升公信力暨親民形

象方案。 

107 年度為民服務中心受理民眾

詢問解答共計 35件。 

三、一般行政：

強化各項計畫執

行進度與預算配

合之檢討 

適時檢討各項計畫之執行

進度，強化預算配合之追蹤

考核。 

107 年度預算數 17,375,000 元，

決算數 16,995,393 元，執行率

97.82%。 

四、檢察業務：

強化公訴、嚴審

再議案件，以提

高辦案績效。 

1 積極執行二審蒞庭公

訴、嚴審辦理違反智慧財

產權再議案件。 

2.執行有關智慧財產犯

罪，經二審或三審法院判

決確定之案件。 

107年度受理案件 2,211件，終結

2,210件，再議案件受理 889件，

終結 889 件，蒞庭案件受理 397

件，終結 397件，執行案件受理 5

件，終結 5件，其他案件受理 920

件，終結 91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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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108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

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一般行政：

加強公文時效管

制及逾期未結案

件之管考 

切實執行公文時效管制，提

高公文處理績效，按月辦理

逾期未結案件之稽催。 

1.截至 108 年 6 月底，總收文共

計 1,175件，辦結件數共計 970

件，未結件數 205 件，平均辦

結日數為 1.86日。 

2.本分署已就逾期未結案件及即

將逾期案件分別管考，各承辦

檢察官均已於期限內辦畢，截

至 108 年 6 月底，刑事案件平

均結案日數 2.22日。 

二、一般行政：

強化為民服務工

作，以提高工作

效率。 

實施單一窗口為民服務，提

供法律諮詢及輔導等；落實

執行提升公信力暨親民形

象方案。 

截至 108 年 6 月底，為民服務中

心受理民眾詢問解答共計 10件。 

三、一般行政：

強化各項計畫執

行進度與預算配

合之檢討。 

適時檢討各項計畫之執行

進度，強化預算配合之追蹤

考核。 

108 年度預算數 1,797 萬 2,000

元，截至 6 月底止累計分配數

1,078萬 1,000元，實現數 1,011

萬 7,832 元，預付款 2 萬 5,000

元，執行率 94.08％。 

四、檢察業務：

強化公訴、嚴審

再議案件，以提

高辦案績效。 

1.積極執行二審蒞庭公

訴、嚴審辦理違反智慧財

產權再議案件。 

2.執行有關智慧財產犯

罪，經二審或三審法院判

決確定之案件。 

截至 108 年 6 月底，受理案件

1,208件，終結 1,207件，再議案

件受理 488 件，終結 488 件，蒞

庭案件受理 203件，終結 203件，

執行案件受理 1 件，終結 1 件，

其他案件受理 516 件，終結 5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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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及編號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節

本年度預算數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18 17 21 1合          計

 4 1 - 3 1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119 1 - 3 1
 07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
財產檢察分署

 1 1 - 3 1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廢舊物品等

收入。

 0723350500

廢舊物資售價

 7 17 17 17 0
 1200000000

其他收入

 118 17 17 17 0
 12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
財產檢察分署

 1 17 17 17 0
 1223350200

雜項收入

 1 17 17 17 0 本年度預算數係借用宿舍員工自

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

 1223350210

其他雜項收入

5



款 項 名稱及編號

科    　　   目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目 節
本年度預算數

中華民國 109 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經資門併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12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13 17,913 17,972 -59
  00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
財產檢察分署

17,913 17,972 -59
  3423350000

司法支出

1 16,965 17,043 -78 1.本年度預算數16,965千元，包括人事費15

　,524千元，業務費1,441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

  (1)人員維持費15,524千元，較上年度增

  　 列員工薪俸晉級差額等經費99千元。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441千元，較上

  　 年度減列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等177

  　 千元。

  3423350100

一般行政

2 901 882 19 1.本年度預算數901千元，包括業務費847千

　元，設備及投資54千元。

2.本年度預算數901千元，係辦理刑事案件

　偵查及執行等業務經費，較上年度增列購

　置辦公用具等經費19千元。

  3423351000

檢察業務

3 47 47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3423359800

第一預備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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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23350500
廢舊物資售價 1 承辦單位

總務科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1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1119

07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

1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1

0723350500

廢舊物資售價

7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1223350200
雜項收入 17 承辦單位

總務科-1223350210
-其他雜項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係借用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借用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借用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 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

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7 17

1200000000

其他收入

17118

12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

171

1223350200

雜項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等收入。1

1223350210

其他雜項收入 17

8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6,965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350100 一般行政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辦理一般行政管理事務。
計畫內容：
促進事務管理效率，輔助檢察業務工作之推動。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辦理一般行政管理事務。

預期成果：
促進事務管理效率，輔助檢察業務工作之推動。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15,524人員維持

  1000 15,524    人事費

    1015 10,317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30 2,631     獎金

    1035 128     其他給與

    1040 991     加班值班費

    1050 636     退休離職儲金

    1055 821     保險

各科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人事費15,524千元，其內容

如下：

1.法定編制人員待遇10,317千元，係職員9人

　之薪俸、加給等。

2.獎金2,631千元，係考績獎金及年終獎金等

　。

3.其他給與128千元，係休假補助及員工因公

　傷殘死亡慰問金等。

4.加班值班費991千元，係加、值班費及不休

　假加班費等。

5.退休離職儲金636千元，係現職人員依法應

　提撥之退休、離職儲金等。

6.保險821千元，係現職人員依法應提撥之公

　、健保費等。

02 1,441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000 1,441    業務費

    2003 16     教育訓練費

    2006 280     水電費

    2009 169     通訊費

    2018 326     資訊服務費

    2027 3     保險費

    2051 220     物品

    2054 280     一般事務費

    2063 20     房屋建築養護費

    2066 9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2069 100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072 18     國內旅費

各科室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業務費1,441千元，其內容

如下：

1.教育訓練費16千元，係實施員工教育訓練等

　經費。

2.水電費280千元。

3.通訊費169千元，係郵資、電話及數據通訊

　費等。

4.資訊服務費326千元，係資訊設備之保養、

　維修及操作等服務費。

5.保險費3千元，係對所管財產等所繳納之保

　險費。

6.物品220千元，包括:

  (1)資訊耗材等經費60千元。

  (2)一般行政業務所需文具紙張等消耗品114

  　 千元。

  (3)非消耗性辦公用具購置經費46千元。

7.一般事務費280千元，包括:

  (1)文康活動費18千元，係按員工9人，每人

  　 每年2,000元計列。

  (2)員工健康檢查補助費49千元，係按檢察

  　 官3人，每人每年14,000元，職員2人，

  　 每人每年3,500元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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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6,965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350100 一般行政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3)各類書表印製費等15千元。

  (4)法警制服費13千元。

  (5)一般行政事務費185千元。

8.房屋建築養護費20千元。

9.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9千元，係辦公器具

　養護費，按職員9人，每人每年1,048元計列

　。

10.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100千元。

11.國內旅費18千元，係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

　 工作計畫於國內地區所需之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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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901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351000 檢察業務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依法律規定辦理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之二審
實行公訴、再議及裁判之執行等事務。

計畫內容：
偵辦、督導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有效保障智慧財產
權。

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依法律規定辦理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之二審
實行公訴、再議及裁判之執行等事務。

預期成果：
偵辦、督導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有效保障智慧財產
權。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901辦理刑事案件偵查及執行等業

務

  2000 847    業務費

    2009 292     通訊費

    2021 28     其他業務租金

    2051 253     物品

    2054 208     一般事務費

    2072 66     國內旅費

  3000 54    設備及投資

    3035 54     雜項設備費

檢察官室等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901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847千元，包括：

  (1)通訊費292千元，係郵資、電話及數據通

  　 訊費等。

  (2)其他業務租金28千元，係數位卷證租用

  　 掃描機。

  (3)物品253千元，包括：

    <1>檢察業務所需文具紙張、書籍等消耗

    　 品107千元。

    <2>開庭錄音耗材經費30千元。

    <3>非消耗性辦公用具購置經費116千元。

  (4)一般事務費208千元，包括：

    <1>侵害智慧財產權刑事案件偵辦、督導

    　 及相關業務等經費138千元。

    <2>檢察業務其它事務性經費70千元。

  (5)國內旅費66千元，包括:

    <1>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10千元。

    <2>刑事案件偵查及拘提等業務差旅費56

    　 千元。

2.設備及投資54千元，係零星設備購置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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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中華民國109年度經資門併計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47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3423359800 第一預備金

計畫內容：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計畫內容：
支應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計畫內容：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預期成果：
支應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說                     明承辦單位金額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1 47第一預備金

  6000 47    預備金

    6005 47     第一預備金

會計室 本計畫本年度第一預備金編列47千元，依預算

法第64條規定申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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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34790116,965合              計

第一、二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3423350100

檢察業務
  3423351000   342335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9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 -人事費 15,524 15,5241000

- -10,3171015 10,317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 -2,6311030 2,631獎金

- -1281035 128其他給與

- -9911040 991加班值班費

- -6361050 636退休離職儲金

- -8211055 821保險

847 -業務費 1,441 2,2882000

- -162003 16教育訓練費

- -2802006 280水電費

292 -1692009 461通訊費

- -3262018 326資訊服務費

28 --2021 28其他業務租金

- -32027 3保險費

253 -2202051 473物品

208 -2802054 488一般事務費

- -202063 20房屋建築養護費

- -92066 9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 -1002069 100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66 -182072 84國內旅費

54 -設備及投資 - 543000

54 --3035 54雜項設備費

- 47預備金 - 476000

- 47-6005 47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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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支

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中華民國
歲出一級用途

12 法務部主管

13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15,524 2,288 - -
司法支出 15,524 2,288 - -

1 一般行政 15,524 1,441 - -
2 檢察業務 - 847 - -
3 第一預備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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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支      出
合  計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小計獎補助費

出

小計 預備金預備金

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109年度
別科目分析表

法務部主管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17,91354--54-17,85947
司法支出 17,91354--54-17,85947
一般行政 16,965-----16,965-
檢察業務 90154--54-847-
第一預備金 47-----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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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款 項 目 節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房屋建築及設備 公共建設及設施

設　　　　　　　　　　　　備

機械設備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資本支出

中華民國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12
　　00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
分署

- - -13 -

- - -司法支出
3423350000

-
　　3423351000
檢察業務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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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  利
其他資本支出

投　資
合  計

及　　　　　　　　　　投　　　　　　　　　　資

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表
109年度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00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
分署

- - 54 - - - 54

3423350000
司法支出 - - 54 - - - 54

　　3423351000
檢察業務 - - 54 - -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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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金             額人       事       費       別

中華民國109年度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事費彙計表

一、民意代表待遇 -

二、政務人員待遇 -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10,317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

六、獎金 2,631

七、其他給與 128

八、加班值班費 991 超時加班費597千元。

九、退休退職給付 -

十、退休離職儲金 636

十一、保險 821

十二、調待準備 -

18

合                   計 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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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科                目

名      稱款 項 目 節

員                         額   (           單位：
職　員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上年度

警  察 法  警 駐  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中華民國
預算員額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12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13
00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

7 7 - - 2 2 - - - - - - - -

本年度預算員額9人，與上年度同。 1
3423350100
一般行政 7 7 - - 2 2 - - - - - - - -

20



人                  )

約  僱 駐外雇員 合  計

年   需   經   費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聘  用

109年度
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慧財產檢察分署

0023000000
法務部主管

0023350000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

- - - - 9 9 14,533 14,434 99- -

3423350100
一般行政- - - - 9 9 14,533 14,434 99 本年度預算員額9人，與上年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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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自有 無償借用

單位數 面積 取得成本 年需養護費 單位數 面積 年需養護費

- - - 1,285.91 20合   計

中華民國

現有辦公房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預算員額： 職員 7

警察
法警

工友

0
2
0
0

人   技工

人   駕駛

人   聘用

人   約僱

人  駐外雇員

0
0
0
0
0

人

人

人

人

人

合計: 9 人
駐警

一、辦公房屋 - - - 1,280.74 201棟

二、機關宿舍 - - - - -

  1 首長宿舍 - - - - -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 - - - -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 - - - -

三、其他　　 - - - 5.17 -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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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償租用或借用 合計

單位數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 - - - 1,285.91 - - 20

舍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平方公尺

慧財產檢察分署

109年度

一、辦公房屋 - - - - 1,280.74 - - 20

二、機關宿舍 - - - - - - - -

  1 首長宿舍 - - - - - - - -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 - - - - - - -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 - - - - - - -

三、其他　　 - - - - 5.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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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利息

經                               常

商品及勞務購買支出 土地租金支出受僱人員報酬
別分類
職能

分類
經濟性

總              計 15,540 2,319 - -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15,540 2,319 - -公共秩序與安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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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
經常支出合計

　　支　　　　　　　　　　　　　　　　　　　　　　出

經　　　常　　　移　　　轉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 -- - 17,859

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9年度

- - - - 1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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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間企業

資                               本

對非營業特種基金 對企業對營業基金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別分類

分類
經濟性

職能

- - - -總              計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 - - -公共秩序與安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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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無形資產購入

　　支　　　　　　　　　　　　　　　　　　　　　　出

  本 　　　　　　　  　 移　　　　　　　　　   轉

對政府 對國外
土地購入

- - - - -

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9年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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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

資                               本

非住宅房屋 運輸工具住宅

固　　　　　　定　　　　　　資　　　　　　本　　　分類
經濟性

職能
別分類

總              計 - -- -

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 - - -公共秩序與安全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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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資本支出合計
資訊軟體

總       計
  　　　　形　　　　　　　成

機器及其他設備 土地改良

- 54 - 54 17,913

慧財產檢察分署

單位：新臺幣千元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9年度

- 54 - 54 17,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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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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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第 一 項 

一、通案決議部分： 

單位預算部分 

108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決議如下： 

1.減列政令宣導費 5%。 

2.減列委辦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3%。 

3.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4%。 

4.減列大陸地區旅費 30%。 

5.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5%。 

6.減列設備及投資（不含資產作價投資）5%。 

7.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不含法律義務支出）

4%。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不含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3%。 

9.前述 1 至 5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0.前述 7至 8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1.前述 1至 8項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可提出其他可

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代替補足。 

12.如總刪減數未達 240億元（約 1.19%），另予補足。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政令宣導費：統刪 5%，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銓敘部、審計部、內

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領事

事務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

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工業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原子能

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林務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2.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3%，其中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所屬、國庫署、

國家教育研究院、觀光局及所屬、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花蓮區農

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施

及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 4%，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平交

易委員會、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

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

防部所屬、賦稅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

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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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

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

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

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

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

工業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

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水土保持局、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

自行調整。 

4.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30%，其中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

展委員會、役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庫署、關務署及所

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

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觀光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漁業

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5.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5%，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

發展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客家

委員會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選部、

銓敘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計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所

屬、役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

事務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

庫署、賦稅署、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

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

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臺灣高等

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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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

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

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

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

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花蓮區農業

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科技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 5%，其中立法院、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智

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

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

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警政署及所屬、中央

警察大學、國防部所屬、財政部、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

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

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

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

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

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調查局、

經濟部、工業局、中央氣象局、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水

產試驗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

其餘統刪 4%，其中司法院、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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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環境保護署、文化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外，其餘

統刪 3%，其中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 35億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 二 項 我國研發經費及中央政府科技預算均逐年遞增，研發投入呈成長趨

勢。近年我國專利核准件數已有增加，被引用率雖曾成長，然近年呈

遞減趨勢，且技術建設之世界排名下滑，技術輸入金額仍遠逾技術輸

出金額。細究各產業技術輸出入相抵之貿易餘額，以「電子零組件製

造業」及「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高科技產業之逆差

金額最高，反映出我國高科技產業以代工製造為主之產業結構特性。

為使逐年遞增之科研經費投入充分發揮成效，建請應強化科技創新能

力及研發成效之應用，以提升我國關鍵技術之自主程度，進而提升我

國產業競爭力。 

本分署日後將加強配合辦理強化科

技創新能力及研發成效之應用部分。 

第 三 項 

 

目前我國各項社會保險委託保險人辦理之行政經費，雖均由政府負

擔，惟囿於法令規範或預算編列形式不同等，致經費負擔機關、預算

編列方式與補助標準等迥異，建請行政院應研謀改善；此外，社會保

險應建立獨立自主、兼具公平性、效率性與減少經濟負面效果之財務

責任制度，政府如於負擔保險費及補助虧損之外，尚須全額負擔保險

之行政經費，建請檢討其合理性及是否具有效撙節之誘因等問題。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第 四 項 

 

我國國內投資成長動能趨緩，占 GDP比重長期偏低，近年亦未有效提

升公共投資；另在經濟全球化效應影響下，各國皆積極利用外人直接

投資帶動經濟發展，惟我國招商引資成效亦未臻理想，建請行政院應

積極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以發展國內產業並吸引外商投資。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第 五 項 

 

近年中央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程度居高不下，又資訊系統建置多未考量

民眾需求，致網路之公民參與情形欠佳，要求各機關應積極檢討現有

資訊系統之服務形式及內容，適時了解使用者需求，俾提升民眾使用

意願，落實電子治理之願景。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所定及依照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六 項 

 

財團法人法將於 108年 2月 1 日施行。該法制定前，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係依據民法有關規定，各自訂定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依

據民法第 32 條，主管機關得檢查財團法人之財產狀況，及其有無違

反許可條件與其他法律之規定。惟長期以來，各主管機關對於民間捐

助財團法人之管理強度與密度不一，各主管機關派員實地查核之頻率

差異甚大，查核報告亦未全數於網站公開。 

爰要求行政院督促各主管機關，強化辦理財團法人業務實地查

核，確保其支出與活動符合設立之公益目的。並彙總各主管機關至 107

年底止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家數，及各主管機關於 103至 107年度間，

每年度實地查核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家數，於 108

年 6月底前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第 七 項 行政院訂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為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之授權性規定。自 68 年 7 月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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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訂定以來，歷經 8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 102 年 2 月 26 日發

布。 

依據免稅標準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每年度用於與

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孳息及其他收入 60%，即享

有免稅資格；即使未達此標準，主管機關仍多核發同意函予以展延 4

年，長此以往造成稅收損失龐鉅，且公益績效不明，迭遭外界詬病。 

有鑑於部分機關或團體涉及關係人交易、投資股票成為集團控股

機構，或未積極從事創設目的活動等不符公益目的濫用免稅資格之情

事，財政部已於 107 年 1月 18 日預告修正免稅標準第 2條規定，未來

將規範機關或團體與其捐贈人或其關係人不得藉相互間交易而有利益

回流或變相盈餘分配之情形，與規範投資主要捐贈人及其關係企業股

票之限制，並將支出比率規定改為按年度收入規模分級，最高可達

80%。然該修正草案於 107 年 3 月 19 日預告期結束後，截至 107 年底

止，行政院尚未核定發布，導致部分團體濫用免稅資格之情形繼續惡

化。 

爰要求行政院於 108 年 6 月底前，彙總各主管機關於 104 至 106

年度核發同意函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總家數，及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總金額，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107年度以後各年度之資料，並應於次年 12 月底前送交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第 八 項 各公務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若有購置禮品或紀念品之需要，除應

符合相關法規辦理外，應優先採購臺灣製產品。 

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及

依照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項 衛生福利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近年來致力推動高齡者及身心障

礙者安養信託業務，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在其直系親屬、撫養者年邁

時，或高齡者於晚年期間的經濟安全，透過信託維持財產獨立，保障

其生活、教育、安養、醫療等面向受到應有之照顧。截至 107年 6月

底止，已有 25 家信託業者提供安養信託之相關商品，累計安養信託

契約之受益人人數 15,276人，累計信託財產本金達新臺幣 136 億元。 

有鑑於企業經營者經常利用其優越的經濟地位，訂定有利於己而

不利於消費者的契約條款，造成締約雙方當事人地位不平等。為積極

保障消費者之權益，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金融服務業與金

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應本公平合理、平等互惠

及誠信原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亦訂有個人購屋貸款、個人購車貸

款、信用卡、消費性無擔保貸款等多個定型化契約範本與其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之事項，落實保障金融消費者之權益。 

然截至 107 年底止已有高齡者安養信託契約參考範本，惟尚無身

心障礙者安養信託契約範本，爰此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於 108

年 5月底前完成身心障礙者安養信託契約範本，並儘速公告周知。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附屬單位預算涉及本分署應辦部分 

無。 

 

 二、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省市地方政府涉及本分署應辦部分 

 

第 一 項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中央對直 本分署無此項決議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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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補助，區分為一般性補助款、計畫型補助款與專案

補助款等 3 類。經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及專案補助款

之分配方式與歷年金額，已揭露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然而編列於

各部會單位預算或附屬單位預算之計畫型補助，則未有一致性之揭露

格式，於政府資料公開之層面顯有不足，更不利外界了解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之全貌。 

爰要求行政院督導所屬部會，於各部會網站自行揭露每年度對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情形。編列於單位預算之補助款應依據工

作計畫、編列於附屬單位預算之補助款應依據業務計畫詳列金額，自

108 年度起於每年 4 月底前揭露前一年度補助情形，並向立法院財政

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